
(“ * ”必填欄位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13-1學期學生宿舍學生退宿退費申請表 

暨 家長同意函 

*學號： *姓名： *手機： 

*戶籍地址： *身分證： 

*現住宿寢室：□A棟□B棟□C棟□D棟/＿  ＿ 樓寢室＿ ＿ 房-床位＿  ＿床 

*退宿原因（請詳述）： 

 

*敬請貴家長知悉： 

     本人  家長簽名  為學生法定監護人，茲同意本人子女申請退宿事宜，並

確知其退宿原因，特簽章以為依據，住宿期間自願退宿者，住宿費除依退費標

準退費外，並取消爾後住宿資格。  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： 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▲填寫事項若有不實，概由學生本人自行負責▲ 

以  下  由   學 生 宿 舍 管 理 員   勾  選※學生請勿填寫 

退費規定： 

□入住作業後 15天內退宿者，其住宿費退還三分之二。 

□入住作業 15天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退宿者，其住宿費退還二分之一。 

 □入住作業後逾學期三分之一，未逾學期三分之二者，退住宿費三分之一。 

 □入住作業後逾學期三分之二退宿者，住宿費不予退還。 

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※由管理室填寫 

退住宿費金額 退網路費金額 退費總金額 宿舍輔導員-審核人員 

    

*住宿生本人簽名 該層樓長 宿舍輔導員收件人員 宿舍幹部-文宣長 

 

 

 

 

日期： 

□鑰匙  

□網路線 

□房/電卡(無則免) 

簽章： 

日期： 收件日期:   年  月  日 

□住宿生系統更新 

□EXCEL表單更新 

 

簽章： 

日期： 

請備妥：※住宿生請勿勾選 

□住宿費繳費證明影本、休退學證明(後項無則免繳)。 

□銀行(郵局)存摺正面影本隨本表交至勤益學舍管理室。 

 

5.宿舍輔導員-審核人員:               ，完成日期: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。 
 

學生宿舍管理室 04-23924505 分機31151 


